六盘水市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提高全市城乡火灾防控和综合应急救援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贵州省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办法》等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全面提升基层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和保障安全生产方面的能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总体目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围绕大安全、大应急框架要求，系统性整合安全生产监管、消防、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有关职责，理顺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构建一个覆盖城乡、专业高效、规范有序的基层应急救援体系，打造“一队多用、一专多能”的综合应急救援力量，提升防灾减灾和综合应急救援能力。全方位强化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战略布局、人员配置、综合保障、指挥调度、管理教育及优抚优待，推动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向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推进六盘水市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能力现代化，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重点任务

（一）优化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战略布局。各级人民政府将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区域功能、人口、火灾风险等要素加强城乡消防力量建设，统筹推进区域化协同发展，有效提升消防救援力量的辐射能力。各区市城市、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的规划选址、建筑标准、装备配备和人员配置等分别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152—2017）、《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执行。（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发改委、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各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六盘水高新区管委会）
1.省人民政府及以上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的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当按照《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设城市政府专职消防队。

2.六盘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明确的15个重点镇（岩脚镇、郎岱镇、柏果镇、鸡场坪镇、大山镇、保田镇、石桥镇、盘关镇、英武镇、发耳镇、玉舍镇、陡箐镇、米箩镇、大湾镇、保华镇）建设一级乡镇专职消防队。其余乡镇应建设二级乡镇专职消防队。
（二）完善政府专职消防员规划配比。按照“专岗专用、随缺随补”的原则，各级消防救援机构依据建设标准科学编制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用人计划，报同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等人员管理会商机制办公室审核同意后实施。（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各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六盘水高新区管委会）
1.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机关按照20人的标准编配政府专职消防文员，训练基地战勤保障队按照10人的标准编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应急通信与车辆勤务站按照10人的标准编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2.各区市消防救援大队按照不超过大队干部编制数的3倍编配政府专职消防文员。

3.城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依据《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优化全省政府专职消防员编配的意见》，按照执勤车辆配备情况编配队员。配备1辆执勤消防车的，编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8名（其中驾驶员不少于2名）；配备2辆执勤消防车的，编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15名（其中驾驶员不少于3名）；配备3辆及以上执勤消防车的，编配政府专职消防队员20名（其中驾驶员不少于4名）。

4.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按照《乡镇消防队》(GB/T35547-2017)编配队员。一级乡镇专职消防队队员不少于15人（其中乡镇专职消防员不少于8人），按照“2+6+N”（2名乡镇政府工作人员、6名乡镇专职消防员、N名乡镇兼职消防员）模式编配；二级乡镇专职消防队队员不少于10人（其中乡镇专职消防员不少于5人），按照“2+3+N”（2名乡镇政府工作人员、3名乡镇专职消防员、N名乡镇兼职消防员）模式编配。
（三）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综合保障。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投入、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全额保障。由消防救援机构管理的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经费，消防救援机构应将其纳入部门预算，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经费分开核算，专款专用。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建设投入、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全额保障。（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市财政局、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保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各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六盘水高新区管委会）
1.政府专职消防员薪酬待遇水平原则上参照《贵州省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职业保障机制实施意见》（黔消〔2020〕31号），落实政府专职消防员岗位工资、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等津贴补贴，确保薪酬待遇不低于上年度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
2.按规定为政府专职消防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按当地政策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发放住房补贴，根据灭火救援和训练演练工作需要购买人身意外伤害、补充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
3.落实岗前、在岗和离岗应急职业健康检查，建立职业健康档案；对达到一定工作年限、符合条件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安排培训后转岗，为达到一定工作年限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发放离队安置费。
（四）规范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指挥调度体系。将政府专职消防队纳入119灭火救援指挥调度平台和应急救援联动体系，市级消防救援机构统筹指挥调度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县级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指挥调度属地政府专职消防队。政府专职消防队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日常驻勤人员不得少于总人数的2/3。（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各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六盘水高新区管委会）
（五）提升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城市政府专职消防队及评估达标的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由属地县级消防救援机构管理，其余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政府专职消防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实行岗位等级管理、全程退出机制，严禁采用劳务派遣用工。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管理单位根据隶属关系将政府专职消防员纳入党团和工会组织，加强对政府专职消防员的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按规定接转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党（团）组织关系，发展优秀队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团市委、市总工会，各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六盘水高新区管委会）
（六）强化政府专职消防队伍优抚优待。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的执勤消防车纳入特种车登记和管理，按照特种车办理牌照，按规定安装、使用报警器和标志灯具。执行火灾扑救或应急救援任务的消防车，按规定免缴车辆通行费。政府专职消防员按规定享受就医、交通出行、参观游览、子女入学入托、保障性住房安排等方面的优待政策。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权属不变的情况下，可配套建设供政府专职消防员使用的备勤公寓，以方便值班备勤。（牵头单位：市消防救援支队、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市教育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市（特区、区）人民政府、六盘水高新区管委会）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对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的组织领导，将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范围，推动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理向职业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统筹分步实施。各区市要按照“三步走”的战略，2026年底完成本级政府专职消防员员额及工资核定；2027年底依据建设标准完成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提档升级，基础功能及配套设施满足生活、训练、工作和执勤战备需要；2028年底所有政府专职消防队站实体化运行，实现覆盖城乡、专业高效、规范有序的消防救援力量体系。
（三）确保工作成效。各级各部门要立足工作职责、锚定工作目标，主动加强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同时，要强化业务督促指导，动态跟踪进展，层层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